附件1：
杭州市教师资格认定受理机构信息表
	认定受理机构
	联系人
	受理地址（邮寄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QQ群

	上城区教育局
	刘老师
陈老师
	上城区望江街道鲲鹏路366号
（行政服务中心35、36号窗口）
	56361975
87822583
	jgjzrdzx@163.com
	462654338



附件2：
体检注意事项及具体安排
一、注意事项：
1.体检时间为上午7:20报到，7:30开始，9:00体检抽血结束；
2.空腹；随带本人身份证、体检表（体检表上粘贴好与网报上传一致的一张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片，用黑色或蓝色水笔填写好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既往病史等五项内容，无既往病史的应写“无”）；
3.申请人需参加体检全部项目（如胸透等），请申请人根据自身身体情况酌情安排；
4.体检报告由上城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统一领取；
5.体检报到时需另外上交一张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片用于证书制作。
二、具体安排：
	区县（市）
	体检时间
	体检医院
	医院地址

	上城区
	5月14-15日
（上午7:30-9:30）
	浙大校医院华家池分院
	凤起东路73号




附件3
电子材料提交清单
一、申请人相关资料如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杭州市公共数根据平台信息核验通过，无须提交任何材料。核验未全部通过的申请人，须将相应材料扫描件发送至受理机构工作邮箱（详见附件1）。
二、申请人所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扫描件，文件夹名称为“申请资格种类+申请人姓名+联系电话”。
三、电子材料提交清单：
（1）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非浙江省身份证的申请人提供）；
（2）学历证书扫描件（中国教师资格网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供）；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扫描件（中国教师资格网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供）；
（4）人事关系证明扫描件（驻杭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提供；须由所属部队或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证明格式依该部队或单位的规定而定）；
（5）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扫描件（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申请人需提供）；
（6）其它因特殊情况致公共数据平台未取得核验材料，由受理机构另行通知。
以下材料仅2011年及以前入学、未取得过教师资格证书且未取得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师范类毕业生提供：
（7）毕业成绩单扫描件（由档案管理部门注明复印自原件，并加盖公章）；
（8）教育教学实习表扫描件（由档案管理部门注明复印自原件，并加盖公章）；
（9）师范生证明扫描件（1999年及以后入学的高等教育师范生须提供，如申请人属浙江省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由毕业学校教务处出具；属浙江省以外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由毕业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师范处或学生处出具）；
（10）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证明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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